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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
禪
觀
與
淨
土
(二) 

觀
照
篇
》 

甲
二
、
觀
照
篇 

一
、
安
樂
道
。 

◎
入
文
分
三 

 

二
、
解
脫
道
。 

三
、
菩
提
道
。 

乙
一
、
安
樂
道 

分
三
︰
一
、
總
標
。 

二
、
別
明
。 

三
、
結
示
。 

丙
一
、
總
標 

 
 
 

諸
法
因
緣
生
，
諸
法
因
緣
滅
； 

 
 
 
 
 

我
佛
大
沙
門
，
常
作
如
是
說
。 

 
 
 

因 

心
中
的
思
想
。 

 
 
 
 
 

緣 

善
惡
業
力 

 
 
 

福
德 

是
安
樂
之
本 

 
 
 
 

智
慧 

是
解
脫
之
門 



 2 

       

受 
  

用   

果  

報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

 
 
     

（
所
緣
） 

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      

造    

作   

業  

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   

（
所
依
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

 
 

眼
識    

眼
根  

色
塵 

 

性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 
 
    

耳
識    

耳
根  

聲
塵 

    

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

    

鼻
識    

鼻
根  

香
塵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
  

 

舌
識    

舌
根  

味
塵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
  

身
識    

身
根  

觸
塵 

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 

   
    

意
識    

意
根  

法
塵 

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一
、
前
五
識 
感
受
…
…
業
力
主
導 

   

第
八
識  

第
七
識  

前
六
識 

   
(

異
熟) 

(

思
量) 

(

了
別) 

 
 

二
、
前
六
識 
想
像
…
…
思
想
主
導 



 3 

 
 

丙
二
、
別
明 

分
三
：
一
、
業
果
形
成
。 

二
、
業
果
相
續
。 

三
、
業
果
轉
變
。 

丁
一
、
業
果
形
成 

 
《
瑜
伽
師
地
論
》
依
五
相
，
立
十
業
道
自
性
差
別
，
所
謂
事
、
意
樂
、
煩
惱
、
加
行
、
究
竟
等

五
相
。
若
五
相
具
足
即
是
「
滿
業
道
」
所
攝
，
若
五
相
不
具
，
即
是
「
非
滿
業
道
」
所
攝
。  

  
    

 
 

  

一
、 

事  
 

即
起
殺
生
等
業
所
依
處
事
。 

 
   

二
、
意
樂  

即
於
造
作
業
行
所
依
事
上
，
生
意
樂
之
想
。 

 

三
、
煩
惱 

 

即
造
殺
生
等
業
，
由
貪
等
煩
惱
相
應
，
或
總
起
，
或
別
起
。 

  
 
 

四
、
加
行  

即
於
造
作
之
業
，
或
已
作
，
或
教
他
作
，
於
彼
所
起
之
方
便
。 

    
 
 

      

五
、
究
竟 

 

即
於
造
作
之
業
，
或
當
時
圓
滿
，
或
於
後
時
圓
滿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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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
二
、
業
果
相
續 

 

    
種
子  

謂
本
識
中
，
親
生
自
果
功
能
差
別
。 

     

現
行 

 
謂
七
轉
識
及
彼
相
應
，
所
變
相
見
性
界
地
等
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 

    

（
業
）
身
口
意
的
造
作
行
為 

  
 
 
 
 

種 
    

現        

子                 
 
  

（
果
報
） 

 
 
 

行 
 
 
 

起 
        

薰        

現                  

善  

天
、
人
、
阿
修
羅 

           

種       

行        
有
漏 

              

子
•                  

  

惡  

畜
生
、
餓
鬼
、
地
獄 

             
 
 
 

種
子 
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

無
漏    
聲
聞
、
緣
覺
、
菩
薩
、
佛 

    
  

第
八
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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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
種
子
六
義
： 

一
、
剎
那
滅 

 

謂
體
才
生
，
無
間
必
滅
，
有
勝
功
力
，
方
成
種
子
。 

二
、
果
俱
有  

謂
與
所
生
現
行
果
法
，
俱
現
和
合
，
方
成
種
子
。 

三
、
恆
隨
轉 

 

謂
要
長
時
一
類
相
續
至
究
竟
位
，
方
成
種
子
。 

四
、
性
決
定  
謂
隨
因
力
生
善
惡
等
功
能
決
定
，
方
成
種
子
。 

五
、
待
眾
緣 

 
謂
此
要
待
自
眾
緣
合
，
功
能
殊
勝
，
方
成
種
子
。 

六
、
引
自
果  

謂
於
別
別
色
心
等
果
，
各
各
引
生
，
方
成
種
子
。 

  
 
 
 
 
 

 
 

已
成
熟 

 

引
生
果
報
。 

◎
種
子
作
用 

 
 
 
 
 
 
 

 

未
成
熟 

 

生
起
現
行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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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
三
、
業
果
轉
變 

一
、
增
長
、
不
增
長
業 

起
造
諸
業
，
令
業
種
子
增
長
者
，
謂
之
「
增
長
業
」。
若
雖
起
身
語
等
業
，
而
不
令
業
種
子
增
長

者
，
謂
之
「
不
增
長
業
」。「
增
長
業
」
定
受
異
熟
果
，「
不
增
長
業
」
不
定
受
異
熟
果
。
此
中
「
不
增

長
業
」，
依
《
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列
有
十
種
：「
一
、
夢
所
作
業
。
二
、
無
知
所
作
業
。
三
、
無
故
思
所

作
業
。
四
、
不
利
不
數
所
作
業
。
五
、
狂
亂
所
作
業
。
六
、
失
念
所
作
業
。
七
、
非
樂
欲
所
作
業
。

八
、
自
性
無
記
業
。
九
、
悔
所
損
業
。
十
、
對
治
所
損
業
。
」
除
上
十
種
，
其
餘
諸
業
，
皆
有
增
進

長
養
業
種
之
力
量
，
名
為
「
增
長
業
」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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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
、
折
損
業
力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責 

心 

懺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如
法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
、   

 

作 

法 

懺     

懺
除
三
塗
果
報 

 
 
 

業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懺
悔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   

取 

相 

懺 
            

•
種
子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業
力 

          

第
八
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立
定
誓
願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生
起         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
、 

 
  

嚴
持
淨
戒 

 
 

斷
絕
惡
念
相
續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
對
治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修
習
止
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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丙
三
、
結
示 

一
、 
隨
順
業
力
所
控
制
的
人
生 

「
一
旦
無
常
到
，
方
知
夢
裡
人
， 

萬
般
帶
不
去
，
只
有
業
隨
身
。
」 

二
、 

依
止
願
力
所
開
創
的
人
生 

「
若
人
欲
了
知
，
三
世
一
切
佛
； 

應
觀
法
界
性
，
一
切
唯
心
造
。
」 

︱ 

釋
乙
一
「
安
樂
道
」
竟
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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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
二
、
解
脫
道 

分
三
︰
一
、
總
標
。 

二
、
別
明
。 

三
、
結
示
。 

丙
一
、
總
標 

  
 
 
 
 
 
 
 

諸
行
無
常 

 
 

周
而
復
始 

一
、
生
死
輪
迴 

 
 
 
 
 
 
 
 

輾
轉
相
續 

 
 
 
 
 
 
 
 
 

諸
法
無
我 

 
 

毫
無
意
義 

  

二
、
出
世
涅
槃 
 

涅
槃
寂
靜  

寂
靜
安
樂 

 

丙
二
、
別
明
：
分
二
：
一
、
輪
迴
真
相
。 

二
、
對
治
方
法
。 

丁
一
、
輪
迴
真
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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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 

十
二
因
緣 

  
 
 
  
 
  
 
 

無
明
為
過
去
煩
惱
之
總
稱
，
體
即
是
痴
，
迷
闇
為
性
。 

 
 
  

 
 
 
 

無
明 

 
 
 
  
 
  
 
 

由
此
無
明
妄
動
，
眾
生
輪
轉
世
間
，
故
為
生
死
之
本
。 

 
 
 
 
 

（
惑
） 

 
 
 
  
 
  
 
  
 
  
  
 
 
  
 
  
 
  
 
  
  
 
 
  
 
  
 
  
 
  
  
 
 
  
 
  
 
  
 
  
  
 
 
  
 
  
 

過
去 

  
 
 
   

 
 
 
  
 
  
 
 

行
是
造
作
義
。
即
依
過
去
之
無
明
煩
惱
，
發
動
身
語 

 
 
 
 
 
 
 

（
業
） 

 
 
 
  

行 
 
  
 
  
  
 
 
  
 
  
 
  
 
  
  
 
 
  
 
  
 
  
 
  
  
 
 
 

十 
 
 
 
  

 
 

意
三
業
，
而
造
成
罪
福
，
不
動
諸
業
，
名
之
曰
行
。 

 

二 
 
 
 
  
 
 

識
為
初
入
胎
識
。
即
由
過
去
惑
業
動
力
，
使
感
異
熟
報 

 
 
 
  

識 

因         

體
之
賴
耶
識
，
遇
緣
托
胎
，
以
完
成
現
實
之
生
命
體
。 

 
 
 
  
 
 
 

緣 
 
 
 
  
 
 

名
色
為
胎
相
之
完
成
。
名
是
精
神
，
色
是
物
質
，
即
組 

 
 

 
  
 

名
色 

與 
 
 
 
  
 
 

織
有
情
之
要
素
，
胎
相
初
成
六
處
未
圓
，
故
稱
名
色
。 

  
 
 
  
 
  
 
 

六
入
為
六
根
完
具
位
，
亦
名
髮
毛
爪
齒
位
。
謂
於
胎
中 

 
  
 

六
入 

 
  
 
   

 
 
  
 
  
 
  
 
  
  
 
 
  
 
  
 
  
 
  
  
 
 
  
 
  
 
  
 
  

（
苦
） 

 
 
 
  
 
  
 
 

由
名
色
漸
次
增
廣
，
因
此
諸
根
具
足
，
故
名
六
入
。 

  
 
 
  
 
  
 
 

觸
是
覺
觸
，
為
認
識
之
開
始
。
謂
出
胎
後
與
境
相
觸 

  
  
 

觸 
 
 
 
  
 
  
 
 

生
起
認
識
，
然
因
未
能
識
別
境
界
苦
樂
，
故
名
為
觸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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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 
 
 
 
  
 
  
 
 

受
為
領
納
，
即
情
緒
作
用
。
謂
於
觸
對
境
界
時
而
於 
 
 
 
 
 
  
 
 
  
 
  
 
  
 
 

 
 
 
  

受 
 
  
 
  
  
 
 
  
 
  
 
  
 
  
  
 
 
  
 
  
 
  
 
  
  
 
 
  
 
  
 
  
 
  
 
 
 
 
  
 
 

在 
 
 
 
  
 
  
 
 

違
順
中
庸
境
上
，
生
起
苦
樂
捨
之
感
覺
，
名
之
為
受
。 

 
 
  

 
 
 
  
 
  
 
  
 
  
  
 
 
  
 
  
 
  
 
  
  
 
 
  
 
  
 
  
 
  
  
 
 
  
 
  
 
 
 
 
  
  
 
 
  
 
  
 
 
 

三 
 
 
 
  
 
 

愛
以
染
著
為
義
，
由
受
而
來
。
即
於
相
續
之
三
有
自
體 

 
 
 
  
 
 
 

 
 
 
  

愛 
 
  
 
  
  
 
 
  
 
  
 
  
 
  
  
 
 
  
 
  
 
  
 
  
  
 
 
 

世 
 
 
 
  

 
 

所
取
之
三
有
境
界
，
於
樂
愛
合
，
於
苦
愛
離
，
名
愛
。 

 
 
 
  

 
 
 
 
  
 
  
 
  
 
  
  
 
 
  
 
  
 
  
 
  
  
 
 
  
 
  
 
  
 
  
  
 
 
  
 
  

 
  
 
  

（
惑
） 

 
 

二 
 
 
 
  
 
 

取
是
馳
取
追
求
，
由
愛
而
來
。
即
由
種
種
之
執
取
，
於 

 
 
 
  

取 

重         

是
三
業
繁
興
，
而
集
成
未
來
身
心
之
苦
，
因
名
為
取
。 

 
 
 
  
 
 
 
 
  
 
  
  
 
 
  
 
  
 
  
 
  
  
 
 
  
 
  
 
  
 
  
  
 
 
  
 
 
 
 
  
 
  

（
業
） 

 

因 
 
 
 
  
 
 

有
是
存
在
之
義
，
謂
由
愛
著
馳
取
之
不
已
，
發
為
縱
我 

 
 

 
 
 
  

有 

果 
 
 
 
  
 
 

役
物
之
行
，
而
構
成
潛
在
業
力
，
感
後
有
報
，
名
有
。 

 

表 
 
 
 
  
 
 

生
是
未
來
受
生
。
即
由
能
生
身
心
之
潛
在
業
力
，
而
於 

 
 
 
  

生 
 
  
 
  
  
 
 
  
 
  
 
  
 
  
  
 
 
  
 
  
 
  
 
  
  
 
 
  

 
  
  

解 
 
 
 
  
 
 

六
趣
及
四
生
中
受
生
，
完
成
未
來
之
新
生
命
，
名
生
。 

 
 
 
  
 
  
 
  
 
  
  
 
 
  
 
  
 
  
 
  
  
 
 
  
 
  
 
  
 
  
  
 
 
  
 
  
 
  
 
  

（
苦
） 

 
 
 

未
來 

 
 
  

 
  
 
  

老
死
為
身
心
演
變
之
必
然
結
果
。
未
來
之
世
，
既
然
受 

 
 
 
 

老
死 

   
 
  
 
  
 

生
，
則
必
有
老
病
死
憂
悲
苦
惱
等
，
而
與
之
俱
來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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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
二
、
對
治
方
法 

觀
身
不
淨 

 
 
 
 
 
 

對
治
愛
取
煩
惱 

觀
受
是
苦 

 

觀
心
無
常 

 
 
 
 
 
 

對
治
我
見
顛
倒 

觀
法
無
我 

 ◎
四
念
處
頌 

㈠
觀
身
不
淨 

恩
愛
迷
情
，
四
大
緣
生
妄
有
身
；
膿
血
交
相
潤
，
臭
穢
常
無
盡
；
饒
你
會
莊
矜
，
畫
囊
盛
糞
； 

 

一
旦
神
離
，
不
復
堪
親
近
；
切
莫
把
未
爛
骷
髏
認
作
真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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恩
愛
迷
情
，
四
大
緣
生
，
妄
有
身
。 

            
       

膿
血
交
相
潤
，
臭
穢
常
無
盡
。 

            
       

饒
你
會
莊
矜
，
畫
囊
盛
糞
； 

            
       

一
旦
神
離
，
不
復
堪
親
近
。   

          
       

切
莫
把
未
爛
骷
髏
認
作
真
。 

 ㈡
觀
受
是
苦 

     

妄
想
驅
馳
，
吸
攬
前
塵
作
所
依
；
業
感
原
無
意
，
苦
樂
隨
因
異
；
苦
果
實
堪
悲
，
酸
辛
難
比
； 

 

世
樂
雖
榮
，
享
盡
愁
還
至
；
切
莫
把
五
欲
塵
勞
枉
自
迷
。 

  
 
 
  
 
  
 
  
 
  
  
 
 

妄
想
驅
馳
，
吸
攬
前
塵
，
作
所
依
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

業
感
原
無
意
，
苦
樂
隨
因
異
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

苦
果
實
堪
悲
，
酸
辛
難
比
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

世
樂
雖
榮
，
享
盡
愁
還
至
。 

                 

切
莫
把
五
欲
塵
勞
枉
自
迷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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㈢
觀
心
無
常  

    
 

迷
卻
真
常
，
緣
氣
紛
紜
集
一
腔
，
離
彼
前
塵
相
，
分
別
成
何
狀
；
饒
你
會
思
量
，
終
歸
罔
象
； 

 

過
未
無
踪
，
現
在
原
長
往
；
切
莫
把
流
注
心
機
作
主
張
。 

  
 

 
 
 
  
 
  
 
  
 
  
  
 
 

迷
卻
真
常
，
緣
氣
紛
紜
，
集
一
腔
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

離
彼
前
塵
相
，
分
別
成
何
狀
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
饒
你
會
思
量
，
終
歸
罔
象
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

過
未
無
踪
，
現
在
原
長
往
。 

                 

切
莫
把
流
注
心
機
作
主
張
。 

 ㈣
觀
法
無
我 

     

藏
性
周
圓
，
循
業
隨
心
法
法
全
；
和
合
因
緣
舛
，
戲
論
須
排
遣
；
外
道
枉
糾
纏
，
盲
無
慧
眼
； 

 

妙
有
真
空
，
覓
我
同
陽
燄
；
切
莫
把
十
界
依
他
作
本
然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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藏
性
周
圓
，
循
業
隨
心
，
法
法
全
。    
   

                   

和
合
因
緣
舛
，
戲
論
須
排
遣
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

外
道
枉
糾
纏
，
盲
無
慧
眼
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

妙
有
真
空
，
覓
我
同
陽
燄
。 

                 

切
莫
把
十
界
依
他
作
本
然
。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︱ 

蕅
益
大
師 

︱ 

  

丙
三
、
結
示 

 
 

「
諸
行
無
常
，
是
生
滅
法
， 

 
 
 

生
滅
滅
已
，
寂
滅
為
樂
。
」 

︱ 

釋
乙
二
「
解
脫
道
」
竟
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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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
三
、
菩
提
道 

分
三
︰
一
、
總
標
。 

二
、
別
明
。 

三
、
結
示
。 

丙
一
、
總
標 

一
切
法
平
等 

 

無
有
差
別
，
是
諸
法
實
相
義
。 

◎ 

中
道
實
相 

實
相
之
相  

無
相
無
不
相
，
名
為
實
相 

丙
二
、
別
明 

分
三
：
一
、
破
除
虛
妄
。 

二
、
開
顯
真
實
。 

三
、
功
德
超
勝
。 

丁
一
、
破
除
虛
妄 

徧
計
本
空
…
…
…
…
破
除
。 

無
分
別
智 

依
他
如
幻
…
…
…
…
保
留
。 

「
鬼
傍
生
人
天
，
各
隨
其
所
應
； 

等
事
心
異
故
，
許
義
非
真
實
。
」 

「
名
事
互
為
客
，
其
性
應
尋
思
； 

於
二
亦
當
推
，
唯
量
及
唯
假
。
」 

「
於
過
去
事
等
，
夢
像
二
影
中
； 

雖
所
緣
非
實
，
而
境
相
成
就
。
」 

 
 
 
 
 
 

 
 
 
 
 

《
攝
大
乘
論
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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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
二
、
開
顯
真
實 

 
 

真
妄
不
二 

阿
難
！
汝
猶
未
明
一
切
浮
塵
諸
幻
化
相
，
當
處
出
生
，
隨
處
滅
盡
；
幻
妄
稱
相
，  

 
 
 
 
 
 

 

其
性
真
為
妙
覺
明
體
。 

 

 
 

觀
相
元
妄 
如
是
乃
至
五
陰
、
六
入
，
從
十
二
處
至
十
八
界
，
因
緣
和
合
，
虛
妄
有
生
，
因 

 
 
 
 
 

 
 

緣
別
離
，
虛
妄
名
滅
。 

 

 
 

觀
性
元
真 

殊
不
能
知
生
滅
去
來
，
本
如
來
藏
，
常
住
妙
明
，
不
動
周
圓
，
妙
真
如
性
；
性 

 
 
 
 
 

 
 

真
常
中
，
求
於
去
來
、
迷
悟
、
生
死
，
了
無
所
得
！ 

  
 
 

 
 
 
 

離
一
切
相
…
…
…
…
攝
用
歸
體
。 

◎ 

開
顯
真
實 

 
 
 

即
一
切
法
…
…
…
…
依
體
起
用
。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
︱ 

《
楞
嚴
經
》
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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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 

稱
性
起
修
，
廣
修
方
便 

 

略
說
方
便
有
四
種
。
云
何
為
四
？ 

一
者
、
行
根
本
方
便 

謂
觀
一
切
法
自
性
無
生
，
離
於
妄
見
，
不
住
生
死
，
觀
一
切
法
因
緣
和
合
，

業
果
不
失
，
起
於
大
悲
，
修
諸
福
德
，
攝
化
眾
生
，
不
住
涅
槃
。
以
隨
順
法
性
無
住
故
。 

二
者
、
能
止
方
便 

謂
慚
愧
悔
過
，
能
止
一
切
惡
法
不
令
增
長
。
以
隨
順
法
性
離
諸
過
故
。 

三
者
、
發
起
善
根
增
長
方
便 

謂
勤
供
養
，
禮
拜
三
寶
，
讚
歎
，
隨
喜
，
勸
請
諸
佛
。
以
愛
敬
三

寶
淳
厚
心
故
，
信
得
增
長
，
乃
能
志
求
無
上
之
道
。
又
因
佛
法
僧
力
所
護
故
，
能
消
業
障
，

善
根
不
退
。
以
隨
順
法
性
離
痴
障
故
。 

四
者
、
大
願
平
等
方
便 

所
謂
發
願
盡
於
未
來
，
化
度
一
切
眾
生
使
無
有
餘
，
皆
令
究
竟
無
餘
涅

槃
。
以
隨
順
法
性
無
斷
絕
故
。
法
性
廣
大
，
遍
一
切
眾
生
，
平
等
無
二
，
不
念
彼
此
，
究

竟
寂
滅
故
。 

︱
《
大
乘
起
信
論
》
︱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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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
三
、
功
德
超
勝 

迷
故
成
障 

眾
生
迷
悶
，
背
覺
合
塵
，
故
發
塵
勞
，
有
世
間
相
。 

 

悟
則
功
超 
我
以
妙
明
不
滅
不
生
合
如
來
藏
，
而
如
來
藏
唯
妙
覺
明
，
圓
照
法
界
。
是
故
於
中
， 

一
為
無
量
，
無
量
為
一
，
小
中
現
大
，
大
中
現
小
；
不
動
道
場
，
徧
十
方
界
，
身
含 

十
方
無
盡
虛
空
，
於
一
毛
端
，
現
寶
王
剎
，
坐
微
塵
裏
，
轉
大
法
輪
。 

 

結
示
勸
修 

滅
塵
合
覺
，
故
發
真
如
妙
覺
明
性
。 

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
 

︱ 

《
楞
嚴
經
》
︱ 

 
 

 

  



 20 

丙
三
、
結
示 

一
、
依
事
修
淨
罪
集
資 

「
眾
生
無
邊
誓
願
度
，
煩
惱
無
盡
誓
願
斷
， 

 

法
門
無
量
誓
願
學
，
佛
道
無
上
誓
願
成
。
」 

二
、
依
理
觀
破
妄
顯
真 

「
自
性
眾
生
誓
願
度
，
自
性
煩
惱
誓
願
斷
， 

 

自
性
法
門
誓
願
學
，
自
性
佛
道
誓
願
成
。
」 

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       

︱ 

釋
乙
三
「
菩
提
道
」
竟
︱ 
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︱ 
釋
《
禪
觀
與
淨
土  

觀
照
篇
》
竟
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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願
以
此
功
德 

莊
嚴
佛
淨
土 

上
報
四
重
恩 

下
濟
三
塗
苦 

若
有
見
聞
者 

悉
發
菩
提
心 

盡
此
一
報
身 

同
生
極
樂
國 

《禪觀與淨土─觀照篇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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